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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台山市工作委员会
团台联字〔2016〕3号


关于在全市青少年中组织开展

清明祭奠革命先烈活动的通知

各基层团委、市直属团（总）支部，各少先队组织：

清明节即将来临，为缅怀为实现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牺牲的革命先烈，教育和引导广大青少年学习烈士崇高革命精神，继承发扬革命传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团市委、市教育局、市少工委决定在清明节期间在全市青少年中组织开展祭奠革命先烈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意义

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创造了美好的生活和发展环境，烈士精神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清明节期间组织广大青少年开展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对于进一步激发广大青少年爱国主义情感，树立远大理想，立志投身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活动时间

4月1日—15日
三、活动内容
（一）开展祭扫活动。清明前夕，团市委、市教育局、市少工委将组织中小学生代表前往台城塔山公园台山革命烈士陵园进行清明节祭奠革命先烈活动，届时，请台山市育英中学、台城第二小学、台城桂水小学派学生代表参加（具体活动另行通知）。清明节期间，各级团队组织要按照就近就便、形式多样的原则，组织广大团员青年、少先队员前往革命烈士陵园、革命英雄纪念碑（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祭扫瞻仰活动，引导青少年学生缅怀革命先烈、继承先烈遗志，增强对民族对国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二）开展“铭记历史，共铸国魂”主题团队日活动。通过讲革命故事、知识问答、诗文朗诵、唱革命歌曲等形式，大力宣传革命烈士为祖国独立和解放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宣传革命烈士为祖国富强和人民幸福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宣传革命烈士坚持真理、英勇奋斗、艰苦创业、大公无私的高尚情操和优秀品质，通过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不断增强青少年热爱祖国的爱国意识、争做优秀青少年的意识、做党的事业合格接班人的团（队）员意识。
（三）观看爱国主义教育影片。各团队组织要利用多媒体教室，组织学生集中观看红色经典影视、听红色经典歌曲等，用革命先烈们大无畏英勇奋战，誓死保卫国家、保卫和平的精神感染和振奋青少年，引导他们用实际行动继承革命遗志，为实现“中国梦”贡献青春和力量。
（四）开展慰问烈士家属活动。清明节期间，各团队组织要结合实际，积极开展走访慰问烈士家属活动，积极为有困难的烈士家属送温暖、献爱心，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四、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级团组织、少先队组织要站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将祭奠活动作为加强和改进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有力抓手，狠抓落实，务求实效。

（二）强调纪律，注意安全。组织活动时要周密部署，在开展室外活动时，要强调好活动纪律，切实做好安全保障工作。

（三）做好宣传，营造氛围。活动开展情况（文字材料、图片等）要及时上传至台山青少网。另外还要充分发挥各种新闻媒体，特别是新媒体的作用，营造良好的活动氛围。
活动结束后，各级团组织、少先队组织要在4月18日前将活动总结发送至团市委办公室邮箱tstw2001@163.com。
联系人：赵琪，电话：551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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